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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沁阳市政府收支预算编制
指导思想的说明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编制好 2023 年预算，

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指导思想

2023 年全市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

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沁阳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抓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两个确保”，推进“十大战略”。

坚持过紧日子，扎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优化

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办大事，增强财

政可持续能力，筑牢风险防范制度机制，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二、编制原则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2023 年预算（草案）编制工作坚持

以下原则：

加强统筹，突出重点。加强财政资金、资产、资源统筹

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国家、省重大战略部署和市



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将过紧日子理念贯穿到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全过程，真正将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用上。

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积极稳妥安排收入预算。

加强管理，硬化约束。坚持预算法定，严肃财经纪律，

更加注重强化约束，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制度的刚性约束

力。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将管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

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管理机制，全面

提升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

防范风险，守牢底线。把防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

筹发展和安全、当前和长远，杜绝脱离实际的过高承诺。加

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事项管理，坚持“三保”支出在财

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加强运行监测，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注重绩效，提升效能。持续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

化绩效与预算的深度融合，提高绩效管理水平。突出关口前

移，坚持“有项目，设绩效；无绩效，不预算”的原则，加

强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

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对低效无效

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沉淀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统筹安

排。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情况的说明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03340 万元，增

长 6.5%。其中：税收收入 142400 万元，增长 8.5%；非税收

入 60940 万元，增长 2.1%。

一、主要收入项目

1、增值税 74200 万元，增长 33%。

2、企业所得税 12000 万元，增长 11%。

3、个人所得税 2000 万元，增长 23%。

4、资源税 1500 万元，增长 19%。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0400 万元，增长 49%。

6、房产税 5800 万元，增长 14%。

7、印花税 3200 万元，增长 10%。

8、城镇土地使用税 10700 万元，增长 15%。

9、土地增值税 7300 万元，增长 12%。

10、车船税 2700 万元，增长 20%。

11、耕地占用税 5000 万元，下降 77%。

12、契税 7000 万元，增长 14%。

13、环境保护税 600 万元，增长 13%。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500 万元，增长 153%。

15、罚没收入 12000 万元，增长 41%。



二、上级补助收入情况

我市上级补助资金共计 106591 万元，主要是：返还性

收入 928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5519 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 1783 万元。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92126 万元，不含上解

支出 34811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54 万元。主要支出科

目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042 万元，下降 3%。

2、公共安全支出 16585 万元，增长 1%。

3、教育支出 66486 万元，增长 12%。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106 万元，下降 17%。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955 万元，增长 38%。主要原

因是增加社会保障方面投入。

6、卫生健康支出 27667 万元，增长 15%。

7、节能环保支出 6512 万元，下降 24%。

8、城乡社区支出 12998 万元，下降 19%。

9、农林水支出 26375 万元，下降 33%。

10、交通运输支出 25195 万元，增长 24%。

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85 万元，增长 405%。主要原

因是上年上级资金结转。

12、住房保障支出 8362 万元，下降 25%。

1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451 万元，下降 27%。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情况的说明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82305 万元，上年

结余 11404 万元，提前告知转移支付 139 万元，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转贷收入 21700 万元，政府性基金财力收入总计

115548 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9000 万元。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00 万元。

3、污水处理费收入 1300 万元。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5548 万元，其中：

本级支出 9941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37 万元，

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16000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是：

1、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04 万元。

2、城乡社区支出 69192 万元，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5524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的

支出 2000 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668 万元（其中使

用上年结转资金 368 万元）。

3、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1700 万元，其中：综合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5000 万元、智慧停车场建设项

目 6700 万元、职教中心建设项目 10000 万元。

4、彩票公益金支出 852 万元。

5、债务付息支出 7471 万元。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支情况的说明

2023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95 万元。其

中：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43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102 万元，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安排 195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

助。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支情况的说明

2023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8200 万元，

预算支出安排 14222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3978 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48979 万元。

主要收入科目是：

1、个人缴费收入 3329 万元。

2、财政补贴收入 3810 万元。

3、利息收入 495 万元。

4、委托投资收益 386 万元。

5、转移收入 10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10170 万元。

主要支出科目是：

1、基础养老金支出 13025 万元。

2、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910 万元。

3、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280 万元。

4、转移支出 7 万元。



关于 2022 年沁阳市政府性债务情况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

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上级财政核定我市 2022 年政府债务限

额 466809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54449 万元、专项债

务限额 312360 万元。

截至2022年 12月 31日，沁阳市政府性债务余额44825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3993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308313

万元。

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未超过上级财政核定的限额。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的说明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部门

预算改革的通知》（豫政办〔2011〕105 号）等文件要求，

从 2012 年起各级财政部门要向社会公开本级“三公”经费

预算支出。经汇总全市部门预算，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778 万元，下降 2%。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全市各预

算单位 2023 年没有因公出国（境）计划。

2、公务接待费 112 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由政务接

待中心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66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

降 2%。其中：公务车辆购置费 20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27%，主要用于纪检部门执法车辆购置；公车运行维护费 466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21%，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因开

展工作需要而发生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全市上下“过紧日子”，厉行节约。



关于 2023 年沁阳市上级转移支付情况的
说明

2023 年我市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额 106773 万元，

包括：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06591 万元，其中：返还

性收入 928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5519 万元，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 1783 万元。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5519 万元，主要包括：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17751 万元。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7917 万元。

3、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918 万元。

4、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1247 万元。

5、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44 万元。

6、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328 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661 万

元。

8、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59 万元。

9、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20770 万元。

10、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2060 万元。

（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783 万元，包括：

1、中央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 720 万元。



2、农村综合改革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682 万元、普惠金

融发展中央专项资金 244 万元。

3、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中央）136 万元。

4、药品监管中央补助 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39 万元。主要包括：返

还县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42 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 97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43 万元，属于 2023 年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管理补助。



关于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快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

化，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2020

年，我市出台《中共沁阳市委 沁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发挥绩效管理作用。

一是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理念建设。我市绩效管理工作立

求突出重点，持续开展全面预算绩效理念宣传，循序渐进，

逐步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建立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广覆

盖、多层次、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二是有效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工作。设置绩效目标是绩效

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关键，根据“无目标、不预算；有目标，

必核审”的原则，2023年要实现市本级绩效目标全覆盖。为

资金管理使用提供绩效导向和规划性目标，强化各单位的绩

效意识，也为之后的绩效评价提供比较合理的目标依据。

三是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建立绩效监控机制，按照

“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组织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对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对重点目标

进行跟踪监控，对在绩效监控中发现问题的一些项目，提出



整改要求，完善政策和管理，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确保绩

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四是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开展预算绩效评价是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措施。2023年要统

筹组织好我市的绩效自评工作，实现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全部

财政项目进行自评，为全面提升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优

化财政资源配置，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其他情况说明

2023年沁阳市项目支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和《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

（豫财购〔2020〕4号）文件等相关规定执行，强化政府采

购预算约束。纳入年初预算的采购项目，严格按照年初政府

采购预算审批采购计划；对年中新增项目涉及政府采购的，

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未编制

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计划，以及未按规定实行政府采购的用

款申请，财政均不予审批，严格执行无预算不采购的规定。



《预算报告》名词解释

1.政府债务（《报告》第3页第7行）：指政府在国内外

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款所形成的，确定由财政

资金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

2.PPP项目（《报告》第5页第16行）：即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项目，该模式指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

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

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

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

3.预算绩效管理（《报告》第7页第10行）：2018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

4.三保（《报告》第7页第21行）：指保基本民生、保

工资、保运转。财政部《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

实加强地方财政“三保”工作的通知》将原“保工资、保运

转、保基本民生”的支出顺序调整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

5.一般性支出（《报告》第13页第13行）：财政部明确

的一般性支出范围是指“三公”经费、培训费、宣传费、印



刷费、差旅费、信息费等。

6.“三城一区”（《报告》第15页第18行）：是指豫晋

交界地区新兴中心城市、新型工业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一

区”是指：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市先行区。


